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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：
（一）项目概况：
红石峡、镇北台景区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，服务面积约20万平方米，为保障景区日常安全、环境卫生整洁，采购本次服务项目。合同正式签订后，相关工作人员须立即入场，着手开展各项工作，服务期限1年。
一标段（安保服务）：
（1）人员要求
	岗位
	地点
	时间
	数量（人）
	要求

	安保(44人)
	红石峡、镇北台景区
	全年
	12人
	男性，55周岁以下，提供保安证。
（其中安保主管1人，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，提供保安证，具有1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、有较强的管理能力。）

	
	红石峡景区
	暑假（60天）
	6人
	

	
	红石峡景区
	春节、五一、十一（20天）
	16人
	

	
	镇北台景区
	春节、五一、十一（20天）
	10人
	

	备注：以上人员上岗时需提供身份证（核验年龄）、健康证。


（2）主要职责
负责景区安全保卫、秩序维护、突发事件处理等工作。
（3）服务标准
1.全员上岗，每日提前30分钟到岗。
2.所有安保人员须持证上岗，必须着装规范（穿安保公司制服），服装干净整洁，挂牌上岗，并配备必要的符合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所允许的相应装备。
3.严格遵守执勤制度和纪律，负责服务区域的消防安全监控值班和巡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4.在“五一”“十一”“春节”等节日节点开展节前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。
5.自觉维护企业良好形象和声誉，对其所接触的商业、运行信息保守秘密。
6.双休日、五一、十一、春节等重要节假日不得请休假。
7.安保人员的聘用须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和甲方的要求。
（4）工作规范
1.安保人员必须保持景区内的基本治安秩序，管理游客的行为，保护景区中人员、设施、物品的安全，确保游客的游览体验。
2.安保人员需要时刻保持警觉，及时发现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，如火灾、地震、抢劫等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。
3.安保人员需要合理疏导景区内的人流、车流，特别是在旅游高峰期，确保游客、车辆流动的有序性，引导指挥车辆按指定位置有序停放，避免发生拥挤和交通安全事故。
4.安保人员需要积极与当地公安、消防等执法部门合作，协助执法行动，维护景区治安。
5.安保人员需要进行日常巡逻和检查，确保景区内的设施设备正常运行，及时发现并解决安全隐患。在巡逻中发现游客有不文明或者有损害景区文物安全、公共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，保安需要进行劝阻和制止，以做到早发现、早解决，让问题处置在萌芽状态。
6.景区内需要进行大型活动，景区安保应当听从景区管理人员的调度，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活动现场的秩序维护、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。认真服从上级交代的任务，坚守自己的保卫岗位，严守保安纪律。
7.景区下班后安保人员应及时检查门窗是否关闭，水电是否切断。
8.无条件接受甲方日常工作安排和管理。
二标段（保洁服务）：
（1） 人员要求

	岗位
	地点
	时间
	数量（人）
	要求

	保洁
	红石峡、镇北台
	全年
	16人
	男60周岁以下，女50周岁以下。（其中保洁主管1人，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、具有1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、有较强的管理能力）

	备注：以上人员上岗时需提供身份证（核验年龄）。


（2）服务范围
1.办公区：办公室、会议室、游客服务中心、售票厅、功能管理用房、宿舍等；
2.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：景区范围内所有室内外场所，包含建筑墙面、门窗等。
（3）服务标准
1.全员上岗，每日08:00前完成普扫，在工作时间内，保持景区范围内室内外场所卫生干净整洁。
2.保洁人员上岗必须穿着统一工装、佩戴工牌。
3.乙方提供打扫卫生所需的工具及耗材（洁厕净、洗手液、手套、抹布、清香剂等。）
4.保洁人员上岗前须经过相关的专业操作技能培训。
5.五一、十一、春节等重要节假日不得请休假。
6.保洁人员的聘用须符合国家的用工标准和甲方的要求。
（4）工作规范
1.保洁员要保持各区域室内外环境卫生干净、整洁，设施正常使用，做到烟头垃圾不落地，卫生随时打扫，时刻保持，清理出来的废品杂物应日产日清。
2.景区内道路主干道路及其他辅路，全天保持干净卫生。清扫景区道路地面垃圾、纸屑、烟头，并有专职流动卫生员巡回保洁，及时清除道路积水,清理排洪渠和排洪沟淤泥、垃圾。清扫绿化地带内的垃圾、烟头、纸屑、落叶等。
3.各区域卫生间需配置清香剂，面盆、镜面、台面、便池等光亮无异味，地面无污渍、水渍，物品摆放整齐，卫生间按男女分别配置专职保洁员，男女卫生间内拖、冲、擦、洗、消杀每天循环保洁。
4.每周一次全面清洁，包括门窗玻璃清洁，天花板与墙面蜘蛛网的清理。
5.红石峡景区：垃圾清运每天一次，2个化粪池清理每月2次（5-10月）；
镇北台景区：垃圾清运每天一次，3个化粪池清理每月3次（5-10月）；
红石峡景区：垃圾清运每三天一次，2个化粪池清理每月1次（1-4月，10-12月）；
镇北台景区：垃圾清运每两天一次，3个化粪池清理每月1次（1-4月，10-12月）。
6.无条件接受甲方日常工作安排和管理。
（二）综合要求
1、中标供应商不得转包、分包，不得将本项目的管理责任转让给第三方。
2、中标供应商承担其工作人员综合治理、刑事、民事、员工劳保福利等一切责任。如中标供应商的工作人员在对采购人的服务期间内发生违法、违规行为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损失，由中标供应商承担责任并负责赔偿。
3、采购人对岗位设置、人员选用与日常管理具有监督、协调和考核权。中标供应商必须保证派驻工作人员的稳定性，如有工作人员调离，需书面通知采购人。由于中标供应商派驻的工作人员不尽忠职守，必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3天内更换人员。
4、所有人员的工作所需清洁用品、器械、器具和服装均由供应商提供，定期更新更换。
5、拟派人员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：
（1）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（2）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调查、尚未作出结论的；
（3）造成其他不良影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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